镇巴县松材线虫病防治绩效承包项目（2023-2025年）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18年2月我县被国家林业局公布为松材线虫病疫区。涉及泾洋、观音、兴隆、杨家河、平安、巴山、小洋、简池8个疫点镇办。通过近年来的不懈努力，巴山镇于2021年被省林业局公布撤销疫点。2022年将向省市申报拔除小洋、杨家河镇疫点，2023年力争拔除兴隆镇疫点。目前，我县平安、观音、简池镇、泾洋街道办疫情还未得到彻底控制，为了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我县计划对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工作实行三年绩效承包。
2、 采购预算：壹仟陆佰捌拾万元整（￥：16,800,000元）。
3、 采购内容和技术规格要求
（一）防治目标
1.绩效承包时间：三年（2022年11月至2025年11月底）。      
2.强化疫木监管，疫木除治做到应除尽除，绩效承包期内疫点数量、疫情发生面积和死亡（病死、其他原因致死）松树数量“三下降”。
3.绩效承包期内，疫木除治数量在第三方公司2022年秋普查评估病死（枯死、濒死、因灾致死）松树80631株的基础上逐年下降30%。即2023年病死松树疫木除治株数为80631株，2024年控制在56442株以内，2025年控制在39508株以内, 三年共预计除治病死松树疫木176581株，在此基础上只能减少不能增加。
（二）防治任务
     1.疫木除治清理。在平时开展“即死即清”的基础上，抓住松材线虫病寄主越冬和松褐天牛羽化前的春秋两季有利时机，对死亡（病死、其他原因死亡）的松树严格按国家林草局《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2）版》及时进行伐除销毁。
 2.综合防治。绩效承包期内，每年4月上旬（松褐天牛羽化初期）至10月，在枯死树发生的重点区域内科学布设松褐天牛诱捕器，诱捕传播媒介昆虫，降低虫口密度。同时，在重点防治区域内每年开展一次树干注药防治和无人机喷雾药物防治。 
3.疫木管理。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开展疫木除治销毁工作，严格除治的疫木监管，严禁除治山场疫木流失。
四、技术标准
（一）疫木除治清理
对绩效承包区域内的病死(濒死、枯死、因灾致死)松树进行全面除治清理，按技术要求彻底销毁，做到随死亡随除治、应除尽除。建立各除治小班的除治前和除治过程的疫木烧毁处理影像资料，提交县林业局验收备查，严禁转移地点砍伐松树或烧毁不彻底的现象发生。
（二）松褐天牛防治
每年冬季用2%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树干注药技术对重点防治区域开展每年一次不少于1万支（瓶）的树干注药防治（具体区域由县林业局指定）。无人机喷雾噻虫啉防治天牛每年10000亩。 
（三）档案管理
绩效承包单位要建立松材线虫病疫情除治作业设计，把防治地块、除治范围、施工责任落实到小班地块，完善绩效承包区域内的松材线虫病疫情普查、防治、疫木除治等工作台账，健全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除治清理现场、伐桩处理的图片和影像资料，建立和完善除治档案备查。
（四）技术要求
1.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林业部门技术规程要求；
2.《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
3.《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
4.《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
5.《植物检疫条例》。
五、完成时间：2022年12月-2025年12月。
六、验收方法及标准
1.聘请有林业有害生物监理资质的监理公司，对松材线虫病疫木清理销毁组织实施情况进行全程监理。
2.乙方要加强对疫木除治销毁质量管理，接受各级人民政府及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主动按期向甲方报告防治进展情况。绩效承包区域内出现疫木流失的，由乙方负责追回并销毁处理。
3.甲方按照《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等要求，约定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销毁绩效承包质量验收相关事项，制定相关检查验收办法。
4.乙方按照合同约定时限内完成当年疫木除治销毁任务后，向甲方书面提出验收申请。甲方依照合同约定内容组织检查验收，并出具质量验收结论，甲方也可委托监理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内容对除治质量进行全面验收，并出具监理验收报告。
5.疫木除治销毁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指标和防治目标，经甲方提出整改质量和时限要求，乙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达标的，甲方有权拒付工程款项或单方面解除绩效承包合同，另行选定承包人，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
七、付款方式。甲方分阶段对乙方防治费用进行结算，按照40%、30%、30%比例分三年拨付防治费用，省局公布拔出疫点后拨付全部防治费用。
八、售后服务要求：无。
九、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第十七条规定提供以下材料：
1.必须具备松材线虫病除治丙级（含丙级）以上资质；
2.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3.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